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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普办〔2019〕19号

关于广泛开展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

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
各乡镇、街道、农场，市直各部委办局，各人民团体，各中小学校，各企事业单位，中央、省、州驻芒市各单位：

2019年10月22日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，公布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(以下筒称《条例》)，将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。《条例》的出台，从立法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法律遵循，在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，标态着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制度建设进入新的阶段。为切实做好《条例》的学习宣传工作，在全社会营造优化营商环境的浓厚氛围，不断优化我州营商环境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。现将学习宣传《条例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进一步加大《条例》法治宣传教育力度，加强宣传解读；指

导各部门加强《条例》的学习，全面掌握法规要求，不提高各部门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能力，提高惠企便民的服务水平；广泛开展普法宣传，提高市场主体和群众对《条例》的知晓率、参与率，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知法用法，推动全市范围内形成“人人都是营商环境，人人参与营商环境，人人服务营商环境”的良好氯围，切实把推动《条例》的学习宣传成果转化为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的成效。

二、工作措施
（一）各部门要以多种形式，广泛开展《条例》学习宣传活动。要将《条例》等相关法规纳入年度普法重点内容，将《条例》作为“法律六进”的重要内容，即让《条例》的内容进机关、进乡镇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单位；以各类宣传活动为契机，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宣传活动，积极营造优化营商环境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（二）各部门要按照“谁执法谁普法、谁主管谁普法、谁服务谁普法”的原则，把履行本单位职责职能与《条例》的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，积极组织学习培训、专题宣讲，全面掌握《条例》，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。执法机关要把《条例》的宣传教育贯穿于执法办案的全过程。政务服务部门要按照《条例》的精神转变政务服务理念，优化政务服务，提高依法服务水平。

（三）利用好各类宣传阵地开展《条例》的宣传。要充分利用报刊、广播、电视等大众传媒工具，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深入地宣传优化营商环境及相关知识，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知法用法；要不断创新宣传载体，在充分运用本单位本部门法治宣传栏(宣传橱窗、电子显示屏)的基础上，积极运用主管主办的刊物、

网站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、抖音号等平台宣传《条例》，推动《条例》宣传的延伸覆盖，广为传播《条例》精神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各乡镇、街道、农场，市直各部委办局，各人民团体，各中小学校，各企事业单位，中央、省、州驻芒市各单位要提高认识，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《条例》学习宣传活动方案，做到《条例》学习宣传活动有布置、有安排、有要求；要加强学习宣传《条例》的组织指导，确保责任到位、工作到位，切实保证学习宣传活动取得实效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。

各乡镇、街道、农场，市直各部委办局，各人民团体，各中小学校，各企事业单位，中央、省、州驻芒市各单位学习宣传活动开展情况请于2019年12月27日上午11：00前报市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。如有典型性的宣传素材、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请及时联系。

市普法办电话:2215026，邮箱:307975238@qq.com。
芒市司法局               芒市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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